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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3-1002 

一、 上臉書買賣 課稅門檻將檢討。 

二、 已實際送出或兌領之贈品才能列報廣告費。 

三、 公司給予所屬員工慰問金之扣繳問題。 

四、 出家為尼之女子，仍有其繼承權。 

五、 政治獻金抵稅 兩大前提。 

六、 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須符合要件。 

七、 問答／民宿符三條件 得免辦營業登記。 

八、 結算申報列舉扣除之捐贈，受贈單位應符合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九、 填報扣免繳憑單要小心，勿因一時疏忽而受罰。 

十、 經由國際快遞業者運送外銷貨物，一定金額以下也可以申報零稅率。 

十一、 犒賞員工之獎品不可扣抵進項稅額。 

十二、 鳳凰颱風災害損失請於 30日內報備勘驗，稅捐可以扣除減免。 

十三、 獨資之執行業務者，不得於其事務所列報負責人之薪資。 

十四、 餿水油下游業者 退貨商品可申認報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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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臉書買賣 課稅門檻將檢討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10.02 02:44 am
 

透過臉書做買賣，每月營收超過 8萬元要課稅，立法委員認為太過嚴苛，財政部長張

盛和同意檢討合理性。  

張盛和認為，臉書上買賣貨物者多數都是年輕人，如果不是經常性買賣，月營業額不

超過 8萬元（貨物）或 4萬元（勞務），可以免辦營業登記、也不必開立統一發票，

「沒有課稅的問題」。  

 

 

圖／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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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自己雖然不用臉書，但是「小孩會在網路上拍賣如手機等個人用品，獲利不過

一、二百元，這些都不必課稅」。至於個人上網購物，如果是到如淘寶網等國外網站

下單，單筆金額在 3,000元內，也免徵 5%營業稅。  

不過，立法委員賴士葆認為，網路賣家每月營業額超過 8萬元就要課稅，等於日營業

額不到 3,000元，就必須向稅捐機關辦理營業登記、開立統一發票的規定過於嚴苛。

對此，張盛和表示，可以研究法令的合理性。  

依據現行稅法規定，網拍賣家在網路上從事經常性買賣，月營業額低於 8萬元或 4萬

元者，並無課稅問題；但是營業額超過免稅門檻，旦未達 20萬元者，只須按 1%繳納營

業稅；月營業額達到 20萬元以上，才要按 5%課稅，售貨時也要開立統一發票給消費者。

這項規定同時適用於臉書賣家或格子商店。  

財政部指出，國稅局會針對網路拍賣平台進行查稅，瞭解商家的營業情形，「臉書」

確實也被納入查稅的對象。官員指出，若只是偶爾在臉書在出售個人用品，不會被查

稅；但如果已形成社團，且有經常性買賣貨務或提供勞務商業行為，就會輔導辦理營

業登記及開發票。  

買家部分，上網購物的消費者，目前向國外網站下單每筆金額超過 3,000元，海關會

代徵 5%的營業稅，由消費者繳納；但是消費者向國內網路賣家購物，並沒有 3,000元

以內免課營業稅的優惠。  

財政部指出，在國內網購雖無 3,000元的免稅門檻，不過，其下單對象若是月營業額

低於 8萬元的小型賣家，因為賣家免辦營業登記，等同買家也不必負擔營業稅。 

 【2014/10/0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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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實際送出或兌領之贈品才能列報廣告費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營利事業為了促銷，通常會運用各種五花八門的廣告，來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其中

常見營利事業購入贈品、物品來贈送消費者，達到廣告促銷的效果。 

 該分局表示，營利事業購入贈品、物品贈送消費者的支出，雖可列報為廣告費，但必

須注意除了贈品、物品應印有贈品不得銷售字樣外，實際已贈送或兌領部分才能列報

為當年度的廣告費。 

   該分局進一步指出，依照財政部 65年 12月 17日台財稅第３８３４２號函釋規定，

營利事業購買贈品贈送顧客，應於購買時先將贈品列入資產項目，在消費者實際兌領

時再轉列廣告費；營利事業在購入贈品時，如未先列為資產而直接列為廣告費者，年

底時應注意將尚未送出的贈品，轉列贈品盤存並調減廣告費。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營所遺

贈稅課許仕傑，電話：04-7274325轉 111）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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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給予所屬員工慰問金之扣繳問題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日前有位張先生詢問，公司因氣爆事件給予所屬受災員工慰

問金之扣繳問題? 

該局說明： 

一、按「第三類：薪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

所得：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二、

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第

十類：其他所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

為所得額。」為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及第 10類所得所明定。 

二、公司給予所屬員工慰問金，屬前揭規定之薪資所得，應依規定扣繳及辦理憑單申

報；如是筆慰問金係職工福利委員會所支付，因該會與員工無僱傭關係，屬其他所得，

應依所得稅法第 89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報稽徵機關。 

三、高雄國稅局進一步說明，有關員工住家受損，可請員工於災害發生後 30日內，向

災害發生地或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報備災害損失，取得稽徵機關核發災害損失證明，

於次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舉扣除個人綜合所得總額。【#443】 

新聞稿提供單位：綜合規劃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歐淑貞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721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3-1002 

6 

 

 

四、出家為尼之女子，仍有其繼承權 

高雄市鹽埕區某民眾來電詢問：祖父近期過世，有位姑姑很久以前就已經出家為尼，

目前要辦理祖父的遺產稅申報，那位已出家為尼的姑姑是否有繼承權？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民法第 1138條規定，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法定繼承

人，除非繼承人拋棄繼承，對於已出家之繼承人，仍有繼承權，又依最高法院 32年永

上字第 199號民事判例，已出家為尼之女子，現行法並不否認其繼承權，是以辦理祖

父的遺產稅申報時，已出家為尼的姑姑仍有繼承權。 

舉例來說，祖父過世時，祖母及其五位子女皆健在，雖然其中有一位女兒已出家為尼，

在祖父的遺產稅申報中，除非已出家為尼的女兒拋棄繼承，依目前法令規定仍應申報

為繼承人，即配偶及子女共六位繼承人。【#453】 

新聞稿提供單位：鹽埕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陳宜萍 

聯絡電話：（07）5337257 分機：6533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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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獻金抵稅 兩大前提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10.02 02:44 am
 

九合一選舉即將登場，每逢選舉民眾經常以捐贈政治獻金方式展現對候選人或政黨的

支持，捐贈政治獻金是否可抵稅？南區國稅局解釋，捐獻政治獻金可抵稅，但應注意

兩大限制，符合條件才可於申報綜所稅或營所稅時扣抵。  

南區國稅局指出，並非所有政治獻金都可抵稅，依據政治獻金法規定，要抵稅須滿足

「限定期間」、「限定金額」兩大前提。  

首先，雖捐贈給政黨及政治團體，並沒有限定哪一特定期間的捐贈才可抵稅，但捐贈

給參選人就有捐贈期間限制。當捐贈給直轄市長、市議員、縣市長及縣市議員等參選

人時，僅有今年 4月 25日到 11月 28日間的政治獻金捐贈可抵稅；而捐贈鄉鎮市長、

代表及村里長等參選人的政治獻金限期，則是從 8月 21日起至 11月 28日止。  

其次，個人申報綜所稅時，須採列舉扣除額才可扣抵政治獻金，且每一申報戶每年捐

贈扣除金額不可超過當年度申報所得總額的 20%，且金額不可超過 20萬元。 

 【2014/10/0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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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須符合要件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其他親屬或家屬(符合民法第

1114條第 4款，家長家屬相互間及第 1123條第 3項，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

的而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未滿 20歲，或滿 20歲以上，因在校就學、或身心障礙

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以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該局說明，20歲以上的其他親屬或家屬，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申報時應檢附在校就學的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精神衛生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之

專科醫師診斷的證明以備審核。至於「在校就學」是以具有正式學籍的才可以適用，

在學證明文件可以用當年度的繳費收據、或學生證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或是在學

證明書等作為憑證。如果是國外留學具有正式學籍或就讀軍事學校者，可比照辦理。 

該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與其他親屬或家屬有家長家屬關係而同居一戶者，

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影本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非同戶籍

惟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者，受扶養者或其監護人應檢具註明確受納稅義

務人扶養之切結書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另外，列報本項免稅額時，應先證明受扶養

者之父母有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之事實存在，否則稽徵機關會進行調

查受扶養者之父母親的經濟能力(含財產及所得等)，憑以認剔本項免稅額。 

（聯絡人：中正分局李課長；電話 2396-5062分機 100）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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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答／民宿符三條件 得免辦營業登記 

【經濟日報╱新北市訊】 2014.10.02 02:44 am
 

新店區王先生問：最近帶家人出遊入住民宿，退房時向業者索取發票，該業者表示民

宿業免稅，不需要開立發票，請問該業者有無逃漏稅？  

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答覆：依財政部函釋規定，鄉村住宅供民宿使用，客房數若在

5間以下，客房總面積不超過 150平方公尺，且未僱用員工自行經營者，可視為家庭

副業，得免辦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如經營規模不符上開條件或未依民宿管理辦法

申請登記而作民宿使用者，就要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籲請民宿業者不要心存

僥倖，只要不符合免辦營業登記規定，應儘速向營業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辦理

營業登記，如每月營業額達 20萬元以上，也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2014/10/0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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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算申報列舉扣除之捐贈，受贈單位應符合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之 1規定，納稅

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

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 20%為限。又同法第 14條第 4項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以下稱機關團體)。 

該局說明，其於審核轄內納稅義務人林君 101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發

現，林君該年度扣除額係採列舉扣除方式，其中列報捐贈金額高達 2百餘萬元，金額

鉅大，有深入查核之必要。經逐一審理捐款單據，發現捐款之受贈單位中除屬符合上

開規定之機關團體外，尚有○○牧場，經查調該牧場設立登記資料，其屬性核與所得

稅法規定之機關團體不符，所列報捐贈該牧場支出 30餘萬元全數予以剔除，核定補徵

稅款 10餘萬元。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於結算申報採列舉捐贈扣除額時，應注意受贈單位是否屬

符合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免因不符

規定而遭補徵稅款，影響自身權益。 

    （聯絡人：中南稽徵所李股長；電話 2586-8885分機 200）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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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填報扣免繳憑單要小心，勿因一時疏忽而受罰 

新聞標題：填報扣免繳憑單要小心，勿因一時疏忽而受罰 

新營區吳小姐詢問：申報扣繳憑單時，所得人之身分證字號不慎填寫錯誤，該如何辦

理更正？ 

國稅局新營分局表示，若扣繳憑單所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姓名填寫錯誤，應檢附下

列文件，至扣繳單位所屬國稅局辦理更正事宜。 

1.各類所得扣報繳資料更正(註銷)申請書。 

2.所得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3.原填報扣（免）繳憑單存根聯。 

4.更正後扣（免）繳憑單報核聯。 

該分局指出，扣繳單位在申報期間過後申請更正，不適用憑單免填發的規定，仍應填

發扣（免）繳憑單備查聯寄給所得人。另外扣繳憑單所得人誤填報為他人，雖然在查

獲前自動申請更正仍不能免除處罰，請扣繳義務人務必小心謹慎，勿因一時疏忽而受

罰。 

新聞稿聯絡人：楊課長 

聯絡電話：（06）6573111分機 200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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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經由國際快遞業者運送外銷貨物，一定金額以下也可以申報零稅率 

官田區陳先生問：公司經由國際快遞寄送貨物給國外廠商，可不可以申報外銷適用零

稅率？要附甚麼文件？ 

國稅局新營分局說明：營業人以郵政快捷郵件寄送貨物外銷離岸價格在新台幣 5萬元

以下，如果不是以出口報單報運出口，而是以郵政快捷郵件或陸空聯運包裹寄送，可

憑業者出具載有寄件人名稱、地址、統一編號、交寄貨物名稱、數量、離岸價格及出

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之託運單主、分號等資料之執據，做為申報適用零稅率之證明

文件。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課謝課長 

聯絡電話：06-6372625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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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犒賞員工之獎品不可扣抵進項稅額 

納稅義務人吳小姐來電詢問:公司舉辦歲末聯歡購買犒賞員工之禮品，其進項稅額可否

扣抵銷項稅額? 

高雄國稅局表示：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酬勞員工

個人之貨物或勞務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故公司舉辦歲末聯會或尾牙活動

時，摸彩獎品或贈送員工禮物之進項稅額依上揭法條規定，是不得扣抵的;另支付員工

生日禮品、員工婚喪喜慶禮或員工退休惜別茶會之費用等，都是屬酬勞員工性質，其

進項稅額皆不得扣抵銷項稅額。該局呼籲，如有屬前揭法條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在申報營業稅時，切勿拿來扣抵銷項稅額，否則經查獲後，除補繳本稅外，亦得依法

處以罰鍰。【#451】 

新聞稿提供單位：新興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黃素勤 

聯絡電話：（07）2367261 分機：6488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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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鳳凰颱風災害損失請於 30日內報備勘驗，稅捐可以扣除減免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表示，鳳凰颱風來襲，如果對民眾個人或公司行號造成損

害，國稅部分請依下述規定申請稅捐減免。 

一、所得稅：受災戶應於災害發生後 30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管轄國

稅局派員勘查，經核定後，得於辦理 103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災害損失；如

災區內之工廠或分支機構與其總公司分屬不同縣市者，亦可向工廠或分支機構所在地

國稅局就近申請派員勘查。 

二、營業稅：小規模營業人因災害影響無法營業者，可向管轄國稅局申請，以實際營

業天數查定營業稅。 

三、貨物稅：受災之貨物稅廠商，已稅貨物如受損或消滅致不能出售者，可檢具證明

文件申請退稅。 

四、菸酒稅：受災之菸酒稅廠商，已納菸酒稅之菸酒如因受災消滅者，可於災害發生

後 30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管轄國稅局申請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

利捐或銷案。 

上述各項災害損失減免申請書表可就近向國稅局索取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下載，

如有疑問可撥打國稅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 

新聞稿聯絡人：服務管理課  江課長 

聯絡電話：06-6372543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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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獨資之執行業務者，不得於其事務所列報負責人之薪資 

善化區林先生問：獨資經營之建築師事務所，可否列報負責人之薪資費用？ 

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答覆：依據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 18條第 2款規定「執行業務

者，除聯合執行業務者已於契約內訂定，其薪資得在不超過同業通常水準核實認列外，

不得於其事務所列報薪資費用。」所以，獨資經營之建築師事務所，如果於執行業務

所得損益計算表中列報負責人之薪資費用，將會遭國稅局剔除。 

新聞稿聯絡人：楊課長 

聯絡電話：(06)6573111分機 200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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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餿水油下游業者 退貨商品可申認報廢損失 

這次受餿水油波及的食品非常廣泛，舉凡名產、伴手禮、罐頭、麵包等等，消費者均

可拿實品、發票到賣方要求退貨，營利事業可以據實申認報廢損失。 

南區國稅局表示，受影響的營利事業受理下游廠商或消費者退貨之商品，如果報廢可

參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1條之 1規定辦理，俾利稽徵機關核實認定： 

一、提供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報告。 

二、事實發生後 30日內檢具清單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監毀並取具證明文件。 

三、事業主管機關監毀並取具證明文件。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如要檢具清單報請稽徵機關派員監毀，申請書表可至財政部稅務

入口網(http：//www.etax.nat.gov.tw/書表及檔案下載/國稅申請書表及範例下載/營

利事業所得稅/序號 25 營利事業原物料、商品變質報廢或災害申請書)下載空白書表使

用。 

國稅局提醒業者，該等商品報廢銷毀時，請注意相關規定，取得及保留證明文件，以

免屆時查核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因無法證明損失事實及金額，致遭剔除補稅，而影響自

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方審核員  06-2223111轉 8028 

更新日期：2014/10/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http://www.etax.nat.gov.tw/

